说明：项目所有参数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响应内容，评审时报价人的响应内容发生负偏离一项（含）以上的，视为报价无效。报价人应对照参数要求逐条作明确的报价响应，并在“商务、技术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中作出偏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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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DF850 加工中心系统更新维修
	1、 更新维修内容
1.更换全新系统、驱动器、电机（设备须相互匹配）
（1）系统：匹配设备的数控系统
（2）操作面板：附加匹配数控系统面板
（3） X 轴 电 机 +驱 动 器
（4） Y 轴 电 机 + 驱 动 器
（5）Z 轴电机带抱箍+驱动器
（6）A 轴电机+驱动器
[bookmark: OLE_LINK2]（7）主轴驱动器： 功率≥11KW 
（8）外挂可移动手轮 (含线缆，展开长≥2.5米)
（9）配套电缆安装：进给轴电缆反馈线；系统通讯电缆（通讯线）； 基本 IO 输入输出电缆。
（10） [bookmark: OLE_LINK3]电柜更换损坏电器并重新设计布线安装 。
（11） 更换完成后设备系统达到正常运行状态，无报警。
 2.机械部分：
（1）整机润滑油路、油路分配器、油管铜接头更换，保证润滑油路通畅，无报警。
（2）整机老化气路全面更换，气路通畅无报警。
（3）X/Y/Z 三轴丝杆轴承更换，调整轴承预紧力，清洁丝杆轴颈及轴承座并加注润滑脂。
（4）丝杆精度检测，更换锁紧螺母。
（5）设备外观表面清洗，无污垢，内部清理，无铁削
（6）恢复 X/Y/Z 三轴重复定位精度（0.02mm)
二、其他要求
1.验收合格后报价人同时交付完整的技术图纸或使用手册、参数手册等文档。
2.本项目报价包含设备安装调试。拆除的旧系统、线路等部件由采购人自行处理。
	2
	套

	商务要求
	1.服务交付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验收合格并交付所有服务内容。
服务期：自整体服务内容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1年。
质保期：自整体服务内容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1年。 

2.技术支持和服务：
完全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技术质量规范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和技术规范等要求的全新合格产品（包括所有零部件、元器件和附件）。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须无偿调换同样产品，以达到供货要求。
按国家有关规定报价人承诺实行“三包”（包退、包换、包修）服务，其他售后服务按成交人提交的售后服务承诺书执行。
3.知识产权
本项目在交付时，所有涉及本项目的数据成果、资源、资料以及产权归属采购人。报价人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披露、转让和销售有关的技术成果、技术诀窍、秘密信息、技术资料和文件。除本项目工作需要之外，未得到甲方的书面许可，报价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商业性地利用上述资料和技术。
报价人因未经授权而实施的商业性复制行为构成违约或侵权责任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其承但相关责任并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
4.付款要求
本项目无预付款，合同中所有货物全部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人使用后，被选中的报价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如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采购人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资金到账时间以柳州市财政部门资金审批进度为准，若有其它特殊情况，由双方共同协商。
5.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2日内，以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等非现金方式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本项目合同金额的5%收取，履约保证金不足额缴纳的，或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额度不足的或者保函、保险有效期低于合同履行期限（即签订采购合同之日起至履行完合同约定的权利及义务之日止）的，不予签订合同。如报价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采购人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按合同相关条款追究其责任。采购人在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30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计息）。
履约保证金账户：
名  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西江支行
账  号：452060600018120020185
[bookmark: _GoBack]转账时注明：机电工程学院 VDF850 加工中心系统更新维修采购项目，采购编号LZPU2026-3履约保证金电汇、转账的持银行回执复印件（非电汇、转账的出具其他保证金递交证明文件）、中标（成交）通知书（确认书）及合同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合同。
6.验收要求
（1）报价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内容在合同实施阶段必须严格执行。报价人应认真对待方案和承诺内容，确保其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②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和应标文件承诺。
（2）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检查服务需求的落实情况。
（3）供货时中标供应商应将关键货物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4）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验收时供应商必须有授权代表在场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如正式验收时供应商授权代表未到场参加验收则视为供应商对验收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或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鉴定费（含运行产生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中标供应商必须依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和应标文件的承诺，将设备、系统安装并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并完成采购人的人员培训方可申请采购人正式验收。
（6）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履约验收，履约验收费用（含运行耗材、验收专家费等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支付。报价人在报价时自行考虑。
（7）如果验收时中标供应商所提供整体服务内容达不到采购项目的需求，在整改期限20日内中标供应商仍无法提供满足项目需求内容，采购人可以终止项目，中标供应商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